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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98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主管座談會備忘錄 
一、 時間：99 年 2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10:10 
二、 地點：第四會議室 
三、 主席：林代理校長田壽                            紀錄：林靜明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報告事項（無） 
六、 臨時報告（無） 
七、 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因應 100 年度大學校院校務評鑑相關事宜，提請討論。 
說明： 
一、 高教評鑑中心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草案)(如附件)摘要如下： 

(一) 評鑑對象：81 所大學校院，分上、下年度(各約 40 所)進行，由各校代表公開抽

籤決定。 
(二) 評鑑項目： 

1. 整合教育部原有之「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訪視」、「大學校院校園環境

管理現況調查與績效評鑑」、「國立大專院校校務基金訪評」、「交通安全教育

訪視」、「專校院數位學習訪視與認證服務」、及「私立大專院校體育專案評鑑」

等六項與校務行政相關之評鑑或訪視項目，依其性質統整於相關之評鑑項目

中。 
2. 評鑑項目包括學校自我定位、校務治理與經營、教學與學習資源、績效與社

會責任、及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等五項。各項參考效標及建議準備參考

資料詳計畫書 8-19 頁。 
3. 評鑑中心將五年五百億與教學卓越計畫審查之標準，與校務評鑑評鑑項目參

考效標整理出對照表(詳計畫書 20-23 頁)。各校可根據對照表，將已經完成

之五年五百億計畫與大學卓越計畫之相關文件資料，加上適合校務評鑑各參

考效標之資料與文件，完成資料準備之工作。 
(三) 評鑑時程：分為（一）前置作業階段、（二）自我評鑑階段、（三）實地訪評階段、

（四）結果決定階段、及（五）後續追蹤階段。時程表詳計畫書 31-32 頁 
(四) 自我評鑑： 

1. 受評之大學校院應根據學校自我定位與校務發展計畫，依據評鑑項目，規劃

自我評鑑機制以進行自我評鑑相關事宜，並提交自我評鑑報告做為實地訪評

之依據。 
2. 受評之大學校院應在規定時間內至評鑑中心網頁填報「100 年度大學校院校

務評鑑基本資料表」。上半年度受評者填寫 97 至 99 學年度上學期共 5 學期

資料；下半年度受評者填寫 97 至 99 學年度共 6 學期資料，做為校務評鑑之

基準。 
(五) 實地訪評： 

1. 以二天為原則。委員之組成，學生總人數在 5000 人以下者，由 10 至 12 人

組成，學生總人數在 5000 人以上者，由 14 至 16 人組成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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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實地訪評行程中，根據評鑑項目之內涵，訪評將採取實地設施觀察、座（晤）

談、資料檢閱及問卷調查為資料蒐集方法；同時根據評鑑項目向大學校院主

管、教師、行政人員、學生、及畢業校友蒐集資料。 
(六) 評鑑認可結果： 

1. 評鑑結果將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由評鑑委員根

據受評學校在各評鑑項目之整體實際表現，綜合大學校院自我評鑑報告與實

地訪評結果，分別對每一評鑑項目提出認可結果之建議。 
2. 評鑑認可結果之處理方式與有效年數如下表： 
 
認可
結果 

處理方式 備註 

通過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 
，報本會備查 

有條件通
過 

1.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接受
「追蹤評鑑」 

2.追蹤評鑑內容僅針對評鑑結果所提問
題與缺失 

未通過 1.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接受再
評鑑 

2.再評鑑作業根據評鑑項目，提出自評報
告，重新進行評鑑 

1.認可有效期限為五年 
2.各種處理方式均以評鑑結
果正式公布日起一年為改
善期 

3.追蹤評鑑或再評鑑通過
後，有效期間為本次五年評
鑑循環剩餘時間 

 
二、上述計畫針對自我評鑑階段訂有自我評鑑作業(詳計畫書 33-36 頁)，本校自評作業應如

何進行較為妥適? 
三、另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附件一 pp.3-4)第四條規定，自我評鑑以每二至三年實施ㄧ次

為原則，必要時得配合需要予以調整。本校行政單位自我評鑑前次辦理時間為 97 年度，

依規定本年度應再次辦理。本次行政單位自評是否可配合或併同百年校務評鑑自我評鑑

辦理? 
決議： 
  一、本案提行政會議、學術主管座談會報告，並針對本校自我定位、未來願景、學生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力等評鑑重點尋求共識。 
二、本校行政單位自我評鑑併同百年校務評鑑自我評鑑辦理，並參照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及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計畫，將兩者評鑑效標整合。 
三、本次評鑑成立工作小組負責評鑑規劃、協調、執行、統整等業務，小組成員由主秘於會

後與各主管研商後再提會討論。 
 
八、 臨時動議（無） 
 
九、 校長指示事項 
一、關於計網中心洪主任建議體育系籌辦培訓游泳教練計畫一案，轉知體育系參考。 
二、本校體健大樓 OT 案進度，請總務處於下次行政會議報告說明。 

 
十、 散會 


